知识产权强市建设宣传项目申报指南

（一）项目背景
本专题通过实施知识产权宣传专项，汇聚社会力量，开展知识产权强国试点城市建设相关工作的宣传，全面展示我市知识产权工作取得的重大进展、主要成就，推动知识产权文化建设，为创建知识产权强国示范城市提供坚实支撑。
（二）项目任务
以国内知识产权报刊（中国知识产权报）等传统媒体、新媒体为载体，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1.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结合惠州知识产权年度重点工作，围绕我市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服务等方面的主要举措和重大活动，每季度进行不少于1次全方位深入跟踪，挖掘新闻热点，开展新闻报道，宣传惠州知识产权工作亮点；
[bookmark: _GoBack]2.形成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知识产权宣传合力提高我市知识产权曝光率，在全国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创造、运用影响力。
（三）申报条件
申报主体：省内新闻媒体或新闻媒体相关单位或相关社会组织。
申报条件：申报主体为广东省境内依法注册或登记设立，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固定经营场所，有充足从事知识产权文化宣传、报道工作的人员力量，有稳定的专业人才队伍和服务对象，项目承担团队主要负责人员或工作人员对惠州市社会公众知识产权意识现状及惠州市知识产权文化宣传、报道工作重点、要求等有较全面、准确的了解和把握，项目承担团队拥有具备知识产权相关新闻报道经验资深记者，拥有知识产权宣传工作实施典型案例。
（四）实施期限
自项目立项之日起1年内完成。
（五）申报材料
    1.《项目申报书》；
2.机构法人资格证书或营业执照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3.宣传渠道说明、宣传方案（多种渠道形式组合优先，宣传渠道、次数多的优先）；
4.人员资格、机构所获荣誉证明；
5.其他证明申报条件、申报优势的材料。
该项目实施期限为立项之日起1年内完成，拟立1项，每项不超过10万元。
联系人：李越荣，电话：0752-2831292。











